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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以集中

竞价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含），不

低于人民币 2,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511.53 元/股（含），回购

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

的《成都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0）。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2-053）。 

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

511.53 元/股调整为 509.39 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实施 2022 年年度权益分

派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

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的议案》，对股份回购实施期限延长 6 个月，延期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止，即回购实施期限为自 2022 年 8 月 30 日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延长回购公司股份实施期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049）。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2 年 9 月 19 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 2022 年 9 月 20 日

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股份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54）。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完成股份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 26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38%，回购最高价格 234.00 元/股，回购最低价格 112.37

元/股，回购均价 148.80 元/股，使用资金总额 39,877,221.74 元。 

（三）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

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本次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四）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为公司超募资金，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

营、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

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2 年 9 月 20 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

次回购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 

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回购期间持有公司股票的变动情况如下：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钟波先生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竞价交易方式增

持公司股份 20,000 股，占增持时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03%。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

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 

四、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累计回购股份 268,000 股，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员工持股或股权

激励计划。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不享有股东大

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公司如

未能在发布本公告后三年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

注销。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极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11 日 


